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10）民申字第 181 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陕西竞业玻璃钢有限公司，住所

地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南路三爻长延堡工业区 1号。 

  法定代表人：李辉武，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刘芳，女，北京同立钧成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专利代理人，

住北京市朝阳区华严北里 2号院 8号楼 2门 501 号。 

委托代理人：司金峰，男，陕西竞业玻璃钢有限公司总经理，住陕西省西安市雁

塔区东八里村 1排 3号。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永昌积水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米泉市振兴路。 

  法定代表人：周永清，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杨家睦，广东广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周强，男，永昌积水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执行总裁，住新疆维吾尔族

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扬子江路 10 号 7 号楼 1201 号。 

  申请再审人陕西竞业玻璃钢有限公司（简称竞业公司）与被申请人永昌积水

复合材料有限公司（简称永昌公司）侵犯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一案，广东省高级

人民法院于 2009 年 12 月 16 日作出（2009）粤高法民三终字第 289 号民事判决，

已经发生法律效力。2010 年 2 月，竞业公司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

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竞业公司申请再审称，1、原审法院认定被诉侵权产品的技术特征 B’与涉

案专利的技术特征 B不相同也不等同，被诉侵权产品未落入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

围，不构成侵权，认定事实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建设行业标准玻璃纤维

增强塑料夹砂管（CJ/T3079-1998）》中公开了一定锥度的承口，锥度是由于生产

制造中管道脱模而产生，并且锥度带来的管径差距仅为几毫米，而管道本身的管

径为几千毫米，因此，被诉侵权产品中插口和承口的管内径一致，插口的管外径

小于承口的管外径，有锥度，是与涉案专利的技术特征 B 等同的技术特征。2、

被诉侵权产品技术特征 B’中的多级台阶，覆盖了涉案专利中的技术特征“凹台”；

涉案专利在凹台上增加密封圈，使管头和管尾紧密地密封连接，被诉侵权产品通

过在多级台阶上设置密封圈，使承口和插口紧密地密封连接，被诉侵权产品中有

关密封连接的技术特征覆盖了涉案专利中相应的必要技术特征。3、被诉侵权产

品在插口位置处开有 3个注浆孔，该技术特征属于公知的已有技术，本领域的普

通技术人员在涉案专利的基础上组合已有技术，就能得到被诉侵权产品的全部技

术方案，并且这种变化是显而易见的，不具有实质性特点和进步，被诉侵权产品

仍然落入了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4、根据全面覆盖原则，在被诉侵权产品覆

盖了涉案专利全部技术特征的情况下，即使被诉侵权产品增加了新的技术特征，

使得被诉侵权产品的技术效果优于涉案专利技术，也仍然落入涉案专利权的保护

范围，构成侵权。因此，原审法院认定“被诉侵权产品的技术特征 B’与涉案专

利技术特征 B不同，是由于被诉侵权产品中顶管插口位置处开有 3个注浆孔，正

是基于该不同，导致二者所实现的功能、达到的技术效果均不同，该技术特征并

非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无需经过创造性劳动就能联想到的技术特征，故两者不

构成等同”，认定事实错误。请求本院：1、撤销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粤



高法民三终字第 289 号民事判决；2、判令被申请人立即停止侵犯涉案专利权的

行为；3、判令被申请人赔偿经济损失 40 万元；4、由被申请人承担本案一、二

审和再审诉讼费用、鉴定费。 

  永昌公司辩称，1、申请再审人以错误的方式比较涉案专利与被诉侵权产品，

对比结论错误。将被诉侵权产品的技术特征 B’与涉案专利中的技术特征 B比较，

二者设计理念和设计目的不同，功能不同，技术效果不同，不是等同的技术特征。

2、被诉侵权产品中的技术特征与现有技术中公开的技术特征不同，不属于本领

域的普通技术人员阅读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后，无需经过创造性劳动就能够联想

到的技术特征。3、被诉侵权产品在插口处设置坡形锥度，目的是确保砂浆的顺

畅流出，形成足够的润滑层，减少管道在顶进过程中的阻力，不是由于生产工艺

不精或者脱模需要而产生。4、被诉侵权产品不具有涉案专利的技术特征 B，并

且增加了多个技术特征改变了插口的结构，因此被诉侵权产品没有落入涉案专利

权的保护范围。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简称一审法院）查明，2000 年 7 月 21 日，竞

业公司申请了专利号为 00243741.4，名称为“玻璃钢夹砂顶管”的实用新型专

利（简称涉案专利），2001 年 5 月 2 日获得授权。授权公告的权利要求 1为：“一

种玻璃钢夹砂顶管，它由管头、管身以及管尾组成，管头和管尾管径一致，管尾

连接部设有密封用套环，管头、管尾通过套环连接，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管头、

管身以及管尾采用树脂基体，管身设有两维以上方向绕制的纤维层以及石英夹砂

层，管头和管尾设有为两维以上方向绕制的纤维层，所述的套环紧密设置在管头

或管尾外壁的凹台内。” 

  2007 年 5 月 10 日下午，根据竞业公司的证据保全申请，广东省湛江市公证

处来到位于湛江市霞山区湖光路的霞山污水处理厂截污管道施工现场，对正在施

工使用的玻璃钢夹砂顶管及现场情况进行拍摄，共拍得照片 19 张。 

  2007 年 5 月 8 日，竞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永昌公司立即

停止侵犯涉案专利权的行为；2、永昌公司赔偿竞业公司损失 100 万元；3、永昌

公司向竞业公司公开道歉；4、永昌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在将被诉侵权产品与涉案专利技术进行比较的过程中，竞业公司向一审法院

提出委托鉴定的申请，永昌公司无异议。2008 年 1 月 25 日，一审法院委托广东

省专利信息中心知识产权司法鉴定所（简称司法鉴定所）对被诉侵权产品进行鉴

定，鉴定的事项包括：一、就被诉侵权产品与涉案专利的形状、结构及其组合进

行比对，看有何异同，特别是被诉侵权产品所采用的是几维缠绕，是否属于两维

以上方向的绕制。二、被诉侵权产品所采用的技术是否属于已有技术。2008 年 7

月 15 日，司法鉴定所作出粤知司鉴所〔2008〕鉴字第 02 号《司法鉴定意见书》

（下称《鉴定书》）。司法鉴定所认为，1、涉案专利中的技术特征 A、C、D、E、

F分别与被诉侵权产品中的技术特征 A’、C’、D’、E’、F’相同。2、被诉侵权产

品的技术特征 B’“承口、插口和管身的内径一致，但是插口的管外径小于承口

的管外径，有锥度”，与涉案专利的技术特征 B “管头和管尾管径一致”不同。

3、被诉侵权产品的技术特征 G’“钢套环只是固定设置在安装了密封圈的承口上

方”，与涉案专利的技术特征 G“套环设置在管头或管尾外壁的凹台内”不同。4、

被诉侵权产品的全部技术特征分别在行业标准以及现有技术资料中公开。 

  司法鉴定所在鉴定期间，曾委托广东省建筑材料研究院于 2008 年 1 月 31

日赴湛江工地现场勘察并出具了现场勘察报告，现场勘察报告作为《鉴定书》的



附件附后。 

  2009 年 1 月 12 日，一审法院组织司法鉴定所、竞业公司以及永昌公司到庭，

由司法鉴定所对《鉴定书》的有关内容作出解释。（一）关于被诉侵权产品的“插

口管外径小于承口的管外径，有锥度”，司法鉴定所认为,根据《鉴定书》附件 1

现场勘察报告，从报告中的图 1、插口部分的示意图以及承口部分的示意图来看，

插口的管外径与承口的管外径相比略小，具体略小多少没有量。从插口部分的顶

端至插口的尾巴量起来，与管身延长线之间有夹角，有锥度，锥度多少没有具体

量，锥度的作用是减少插进去的摩擦力。竞业公司认为，1、在现场勘察报告中，

没有反映“有锥度”的文字，鉴定机构称“有锥度”与本案无关。2、鉴定机构

的依据仅是构造示意图，该图不是现场勘查的被诉侵权产品本身。3、构造示意

图没有任何地方给出尺寸，并且没有给出尺寸的基准。4、构造示意图只给出部

分示意图，不是全部示意图。5、关于鉴定专家杜撰的小于几毫米，在现场勘察

报告中没有反映；关于鉴定专家杜撰的锥度，所谓锥形的东西必须是有母线，所

有母线都是渐进的变化线，任何圆锥体的表达都是由母线的夹角来表明的，但鉴

定报告中没有母线也没有夹角。6、关于插口的管外径小于承口的管外径，不是

对被诉侵权产品的表述，勘察报告中没有记载。涉案专利管头和管尾管径一致，

是指管头和管尾连接后，内外径一致。有关被诉侵权产品插口管外径小于承口管

外径，有锥度，目的是减少顶进阻力的说法不符合事实。永昌公司认为，1、针

对司法鉴定所认为的被诉侵权产品中插口管外径小于承口管外径，有锥度，我方

予以认可；现场勘察报告中描绘的插口部分示意图和承口部分示意图，与一审法

院在湛江市园林局调取的永昌公司技术标书中的顶管接口示意图一致，说明鉴定

机构绘制的图是准确的，清晰地显示出接口部分的构造关系；竞业公司认为勘验

图中没有具体的尺寸，实际在永昌公司的技术标书中有明确的记载，勘察报告是

准确的。2、关于锥度的表示，鉴定机构的表述是准确的，永昌公司也认可插口

的管外径小于承口的管外径，与涉案专利中管外径一致是不同的。3、插口管外

径小于承口管外径的锥度的功能是便于顶进，反映了锥度本身的设计功能，并非

竞业公司所称的“误差”。4、锥度除了使插口插入容易外，还对整个管子的顶进

有减少摩擦阻力的作用。（二）关于“被诉侵权产品的钢套环只是固定设置在安

装了密封圈的承口上方，与涉案专利不同”。对此司法鉴定所认为，涉案专利的

钢套环可以在管头，也可以在管尾，都设置在凹台上；而被诉侵权产品的钢套环

只能固定在承口上面，不能安装在插口上，因为插口的管外径小于承口，安装不

牢固。竞业公司认为，涉案专利中钢套环可以安装在管头和管尾，而被诉侵权产

品只能安装在管尾的凹台上，是其中的一个方案。永昌公司同意司法鉴定所的意

见。 

  一审法院认为，《鉴定书》认为被诉侵权产品的技术特征 B’、G’与涉案专

利权利要求 1 中的技术特征 B、G 不同，其余技术特征均相同。双方当事人对司

法鉴定所认为相同的技术特征没有异议，但对司法鉴定所认为不同的两个技术特

征有不同意见，竞业公司认为构成等同，永昌公司认为不相同也不等同。两个不

同的技术特征是：1、涉案专利的技术特征 B“管头和管尾管径一致”；被诉侵权

产品的技术特征 B’“承口、插口和管身的内径一致，但插口的管外径小于承口

的管外径，有锥度”。2、涉案专利的技术特征 G“套环设置在管头或管尾外壁的

凹台内”；被诉侵权产品技术特征 G’“钢套环只是固定设置在安装了密封圈的承

口上方。” 



  关于被诉侵权产品的技术特征“插口的管外径小于承口的管外径，有锥度”。

一审法院认为，该技术特征与涉案专利中的技术特征 B“管头和管尾管径一致”

构成等同。理由是：根据涉案专利的权利要求书、说明书以及附图，涉案专利管

头和管尾管径一致是指管头和管尾的管内外径一致。从现场勘察报告的插口部分

示意图、承口部分示意图可见，插口的管外径小于承口的管外径，有锥度，这与

涉案专利对应的技术特征从字面看不相同，但其与涉案专利对应的技术特征相

比，却是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实现基本相同的功能，达到基本相同的效果，并且

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无需经过创造性劳动就能够联想到的特征。理由是：第一，

两者的连接手段基本相同。根据涉案专利权利要求书、说明书以及附图，涉案专

利是一种市政管道工程用顶管，尤其是一种施工方便、顶进效率高、管径较大、

柔韧性好、强度高并且成本较低的玻璃钢夹砂顶管，是在不能采用大开挖方式铺

设管道的情况下，采用预挖工作坑，在工作坑作业时，将管子一段一段在地下一

定的深度位置向前顶进穿过而采用的顶管，这种管子的端部设有顶管部分，管子

之间的连接通过顶管密封连接，即涉案专利所述的是一条夹砂顶管的管头与另一

条夹砂顶管的管尾通过套环连接，顶管的密封连接是关键技术，涉案专利的连接

手段是密封用套环。被诉侵权产品插口管外径小于承口管外径，有锥度，是由于

被诉侵权产品插口与涉案专利的管头的设计不同，被诉侵权产品插口采用了多级

台阶设计方案，包括斜坡台阶、支撑平台阶、橡胶槽台阶、注浆减阻环空间台阶，

但最终被诉侵权产品连接的重要手段还是在承口部分有密封圈槽，在密封圈槽上

安装有密封圈，承口上方固定装有钢套环。因此，两者在连接手段上基本相同。

第二，由于被诉侵权产品要确保管外径尺寸误差在（0，+5）mm 范围，因此，两

者采用的连接后插口管外径基本与承口管外径一致的手段也基本相同。第三，两

者实现的功能、效果也基本相同。被诉侵权产品插口管外径小于承口管外径，有

锥度，是因为在插口部分设有注浆减阻环空间台阶，当玻璃钢夹砂顶管在地下顶

进时，通过在注浆减阻环空间台阶位置处开有内径为 30mm、沿管圆周 120 度均

布的 3个注浆孔向管外壁喷射砂浆，以减少管道与外周土壤间的摩擦阻力，大大

提高顶进效率，减少土壤摩擦阻力过大而造成管道破裂、弯曲、偏位事故的发生。

而根据涉案专利说明书，涉案专利顶管外表面光滑，顶进效率高，整个顶管重量

轻，顶进过程中不会产生向下偏头事故，即使出现其他方向偏移，也容易纠正。

可见，两者要实现的顶进功能、效率、防止管道破裂、弯曲、偏位事故发生的效

果基本相同。由于永昌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被诉侵权产品插口管外径由于设有

注浆减阻环空间台阶，设有 3个注浆孔向管外壁喷射砂浆，插口管外径因而要小

于承口的管外径，这种变化相比涉案专利具有实质性的改进，因此，被诉侵权产

品插口管外径小于承口管外径，有锥度的方案与涉案专利对应的管头和管尾管径

一致的方案相比，两者实现的功能、效果也基本相同。第四，插口的管外径小于

承口的管外径，有锥度的技术特征是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无需经过创造性劳动

就能够联想到的特征。根据涉案专利说明书以及附图，涉案专利所述的是一条夹

砂顶管的管头与另一条夹砂顶管的管尾通过套环连接，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镇建设行业标准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夹砂管（CJ/T3079-1998）》6.7.3 表五及

6.10.2.1a 公开的顶管管材规格及一定锥度的承口和插口的产品标准，本领域的

普通技术人员无需经过创造性劳动就能够联想到这种特征。因此，被诉侵权产品

的技术特征 B’与涉案专利的技术特征 B构成等同。 

  关于被诉侵权产品钢套环只是固定设置在安装了密封圈的承口上方。一审法



院认为，被诉侵权产品的该技术特征与涉案专利对应的技术特征“套环设置在管

头或管尾外壁的凹台内”相同。理由是：套环固定设置在安装了密封圈的承口上

方是涉案专利对应技术特征的其中一种技术方案，该技术方案仍落入该对应技术

特征保护的范围。综上，被诉侵权产品落入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关于被诉侵权产品是否为现有技术。一审法院认为，《鉴定书》在对比被诉

侵权产品与现有技术时，分别引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建设行业标准玻璃纤

维增强塑料夹砂管（CJ/T3079-1998）》、《玻璃钢夹砂管道》以及《顶管施工技术》

中公开的技术内容，被诉侵权产品未使用一项已有的完整的技术方案。被诉侵权

产品的技术特征虽然已分别被行业标准以及现有技术资料公开，但并不属于本领

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对已有技术显而易见地简单组合成的技术方案，永昌公司关于

现有技术抗辩的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

条第一款第（一）、（七）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五

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第(四)项、第

十七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

十八条的规定，判决：一、永昌公司立即停止侵犯涉案专利权。二、永昌公司赔

偿竞业公司经济损失及为制止侵权而支出的合理费用 400000 元。三、驳回竞业

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 13800 元，由竞业公司负担 4140 元，永

昌公司负担 9660 元。鉴定费 45000 元，由永昌公司负担。 

  永昌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简称二审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 

  二审法院认为，被诉侵权产品的技术特征分别见于一个产品标准、两个公开

文献中，并未使用一项已有的完整技术方案，也不属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对

已有技术显而易见地简单组合成的技术方案，因此，永昌公司提出的现有技术抗

辩不成立。 

  将被诉侵权产品的技术特征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1 的必要技术特征进行对

比，被诉侵权产品的特征 A’、C’、D’、E’、F’分别与涉案专利中的技术特征 A、

C、D、E、F 相同，双方当事人对此没有异议。关于技术特征 G 和 G’。涉案专利

技术特征 G “套环设置在管头或管尾外壁的凹台内”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套

环设置在管头的外壁凹台内，一种是套环设置在管尾的外壁凹台内；被诉侵权产

品的套环固定设置在安装了密封圈的承口上方，属于涉案专利两种情况中的一

种，故被诉侵权产品的技术特征 G’与涉案专利的技术特征 G属相同技术特征。

关于技术特征 B和 B’，涉案专利的特征 B为“管头和管尾管径一致”，被诉侵权

产品的特征 B’为“承口、插口的内径一致，但插口的管外径小于承口的管外径，

有锥度”。根据涉案专利的权利要求书、说明书以及附图，涉案专利“管头和管

尾管径一致”是指：管头和管尾的管内径一致、管头和管尾的管外径一致。被诉

侵权产品的承口、插口分别对应于涉案专利中的管头和管尾，其中插口与承口的

管内径一致，与涉案专利相同，但插口的管外径小于承口的管外径，与涉案专利

不同，故被诉侵权产品的技术特征 B’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1的技术特征 B不同。 

  关于技术特征 B与 B’是否等同。二审法院认为，涉案专利的管头和管尾管

外径一致，头尾相接套设于密封用套环中，所述套环紧密设置在管头、管尾外壁

凹台内，由此实现顶管之间的密封连接。而根据现场勘察报告中的示意图，被诉

侵权产品的插口与承口的管外径大小并不一致，其承口外壁与钢套环紧密接合，



而插口外壁则采用多级台阶设计方案，使得插口管外径小于承口管外径，由此导

致插口与承口相接套设于钢套环中后，插口外壁与钢套环之间并不直接紧密贴

合，而是形成一个用于注浆减阻的空间，钢套环与插口之间通过插口端部的密封

圈相互贴合。施工过程中，从顶管插口注浆减阻孔喷射出的砂浆，可借助上述注

浆减阻空间流至管外，并均匀分布于顶管表面，在管外泥土和管壁之间形成润滑

套，从而减少管道与外周土壤间的摩擦阻力，大大提高顶进效率，减少土壤摩擦

阻力过大而造成管道破裂、弯曲、偏位情况的发生。被诉侵权产品的管头设计与

涉案专利存在上述不同，并且正是基于该不同，导致两者所实现的功能、达到的

技术效果均不相同，该技术特征亦非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无需付出创造性劳动

就能联想到的特征，故两者不构成等同，被诉侵权产品未落入涉案专利权的保护

范围，不构成侵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

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撤

销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穗中法民三初字第 180 号民事判决；二、

驳回竞业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和鉴定费共计 82600 元，由竞业

公司负担。 

  本院审查查明，二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 

  本院另查明，涉案专利的说明书中记载：“在市政管道铺设工程中，现在一

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开敞式大开挖方式……另一种方式是当受到具体环境的限

制，诸如建筑物等，而不能够采用大开挖方式铺设管道，只能预挖工作坑，在工

作坑作业时，将管子一段一段在地下一定的深度位置向前顶进穿过，这种作业环

境需要管子的端部设有顶管部分，管子之间的连接通过顶管密封连接。现有的顶

管……端部密封连接结构不合理，出现渗漏。”“本实用新型具有如下优点：……

端部连接结构合理，管道安装方便，密封性好。”“本实用新型管头 1 和管尾 3

管径一致，本实用新型顶管的一段一段连接是通过套环 4将管头 1和管尾 3连接

在一起的。”涉案专利的说明书附图中公开了五个具体实施方式的结构图，所述

结构图中管头和管尾的内外径均一致。 

  《鉴定书》所附的现场勘查报告记载：“受广东省专利信息中心知识产权司

法鉴定所委托，广东省建筑材料研究院工作人员于 08 年 1 月 31 日赴湛江工地现

场勘查。在现场听取委托方的情况介绍，对现场完好及破损的管材检查，然后分

别在管的承口、插口以及管身取样。”“该类产品为一种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夹砂管，

接头形式为‘F’型钢承口顶管，俗称玻璃钢顶管，为非开挖顶进式施工用的管

材产品。管体结构由承口（含钢套环）、管身、插口三部分组成。管材两端的承

口、插口为管道施工的接头形式，利于施工和防水……在插口部分注浆减阻环台

阶位置处开有内径为φ30mm 的注浆孔 3个，沿管圆周 120°均布。管与管的连接

采用顶进设备施工，将在插口安装好止水密封圈的顶入上节管材的承口中，再采

取注浆的方式进行防水加固。”根据现场勘查报告中记载的接口部分示意图、承

口部分示意图，被诉侵权产品的承口管外径呈水平状，其上安装有钢套环；插口

管外径上设有密封圈槽以及注浆减阻环台阶，呈不规则台阶状。 

  本案再审期间，竞业公司向本院提交了 1998 年 1 月出版的《顶管施工技术》，

该书第 163 页记载：“注浆减摩是顶管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尤其是在长距离

和曲线顶管中，它是顶管成功与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性的环节……顶管施工

过程中，如果注入的润滑浆能在管子的外周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浆套，则其减摩

效果将是十分令人满意的。”该书第 165 页的图 14-2-1 中公开了在钢套环下方的



台阶状管壁上设置注浆孔，台阶状管壁与钢套环之间形成一定的空间。 

  被诉侵权产品是一种玻璃钢夹砂顶管，顶管的两端分别为插口和承口，插口

的管壁上设有注浆孔。虽然被诉侵权产品的插口管内径与承口管内径一致，但二

者的管外径并不一致，具体表现为：承口的管外径上设有水平的凹台，凹台上设

有钢套环，承口管外径与钢套环紧密配合；插口管外径呈不规则的台阶状，将插

口插入承口上设置的钢套环后，插口管外径与钢套环之间形成有供减阻砂浆通过

的环形空间。 

  本院再查明，2007 年 5 月 18 日，永昌公司由新疆永昌积水复合材料有限公

司变更为永昌积水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本院认为，根据申请再审人申请再审的理由、被申请人的答辩意见以及本案

事实，本案焦点在于被诉侵权产品是否具有与权利要求 1中的“管头和管尾管径

一致”相同或等同的技术特征。 

一、 关于权利要求 1中“管头和管尾管径一致”的具体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

专利法（第二次修正）》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

护范围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及附图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根据

涉案专利的说明书和附图，权利要求 1中的技术特征 B“管头和管尾管径一致”，

是指涉案专利所涉的玻璃钢夹砂顶管的管头、管尾管内径一致，并且管外径也一

致。该技术特征具有使涉案专利的管头、管尾与钢套环之间紧密配合，连接结构

合理、密封性好的功能和效果。 

  二、关于被诉侵权产品是否具有与“管头和管尾管径一致”相同或等同的技

术特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十

七条第二款规定：“等同特征是指与所记载的技术特征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实现

基本相同的功能，达到基本相同的效果，并且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无需经过创

造性劳动就能够联想到的特征。”根据上述规定，在判断被诉侵权产品的技术特

征与专利技术特征是否等同时，不仅要考虑被诉侵权产品的技术特征是否属于本

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无需经过创造性劳动就能够联想到的技术特征，还要考虑被

诉侵权产品的技术特征与专利技术特征相比，是否属于基本相同的技术手段，实

现基本相同的功能，达到基本相同的效果，只有以上两个方面的条件同时具备，

才能够认定二者属于等同的技术特征。 

  被诉侵权产品中插口、承口的管内径虽然一致，但是二者的管外径并不一致，

具体表现为承口管外径上设有用于安装钢套环的水平凹台，并且承口管外径与钢

套环紧密配合；而插口管外径呈不规则台阶状。虽然《顶管施工技术》中已经公

开了注浆减阻的工作原理以及注浆孔、台阶状管外径等技术特征，本领域的普通

技术人员在顶管施工中为了实现注浆减阻的目的，能够在《顶管施工技术》所给

出的技术启示下，显而易见地想到被诉侵权产品中的注浆孔以及插口管外径呈不

规则台阶状等技术特征，无需付出创造性劳动。但是，由于被诉侵权产品中的插

口管外径呈不规则台阶状，一方面导致插口管外径与钢套环之间并不能紧密配

合，无法实现增强管道连接密封性的功能和效果；另一方面能够在管外径与钢套

环之间形成供减阻砂浆通过的环形空间，使得从注浆孔中注入的减阻砂浆可以经

由该环形空间均匀分布在管道周围，形成润滑套，实现减少管道外壁与土壤间的

摩擦阻力，提高管道顶进效率的有益功能和效果。因此，被诉侵权产品中技术特

征“插口管外径呈不规则台阶状”所实现的功能和效果，与权利要求 1中“管头

和管尾管径一致”所实现的功能和效果具有实质性的差异，二者不属于等同的技



术特征，被诉侵权产品没有落入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综上所述，申请再审人竞业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

八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陕西竞业玻璃钢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王永昌 

代理审判员 李  剑 

代理审判员 罗  霞 

 

二 ○ 一 ○ 年 七 月 二 十 三 日 

 

书  记  员 王  新 
 


